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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组织会议续会 

2002年 4月 29日和 30日 

议程项目 4 

选举、提名、认可和任命 

 
 

选举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19名成员 
 

秘书长的说明 
 

1.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根据其第 1981/50 号决议在 2002 年组织会议续会上选

出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19名成员，自 2003年 1月 1日起任期四年。 

2. 依照理事会第 1981/50号决议第 2段将按以下方式选出 19名成员： 

  

 (a) 非洲国家五名成员； 

 (b) 亚洲国家四名成员； 

 (c) 东欧国家两名成员； 

 (d)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四名成员； 

 (e) 西欧和其他国家四名成员。 

3． 该委员会 2002年成员列于本说明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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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
 

（19名成员；任期四年） 
 
 

1999年 1月 1日至 2002年 12月 31 日的成员 
 

阿尔及利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黎巴嫩 

玻利维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基斯坦 

智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罗马尼亚 

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俄罗斯联邦 

哥伦比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塞内加尔 

古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丹  

埃塞俄比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突尼斯 

法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耳其 

德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美利坚合众国 

印度 

 


